
 
冠狀病毒（COVID-19）的旅行限制 

 

入境限制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發展情況，許多政府已對外國旅客實行入境限制。 下表概述了按國家/地區劃分的限制。 

由於這些限制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改變，因此該表僅應作為指導。 旅客應參考目的地國家政府發布的最新信息。 

最後更新：3月 18日 15:00（GMT+7） 

國家 限制條件 

越南 

•所有前往越南的乘客必須在 https://tokhaiyte.vn/或 https://suckhoetoandan.vn/khaiyte上填寫醫療申報表 

•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條件的乘客不得進入越南 

- 過去 14天訪問或過境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2020年 3月 15日生效： 

過去 14天來過英國和 26個申根國家的外國人 

2020年 3月 15日生效： 

•外國人持有“落地簽證”批准書 

-檢疫要求 

-去過伊朗的旅客必須在抵達時經過 14天的強制性檢疫 

-在過去 14天內曾去過英國，北愛爾蘭和 26個申根國家的越南公民，入境時應隔離 14天 

-在 2020年 3月 15日之前（當地時間）下午 12:00之前到達英國和 26個申根國家的外國人，入境時將被要

求進行 14天檢疫 

-在過去 14天內訪問過東盟國家或從中途過境的外國人抵達後必須進行 14天強制性檢疫，自 2020年 3月 18

日 00:00（越南時間）開始生效 

大韓民國 

•過去 14天去過湖北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客不允許過境或進入大韓民國 

•持有在湖北省發行的護照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得進入大韓民國 

•湖北省武漢市領事館簽發的韓國簽證無效 

•需要簽證才能通過大韓民國過境： 

-從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抵達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需要簽證的中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 

•禁止乘坐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從日本抵達的遊客過境或進入（大韓民國） 

•2020 年 3月 9日前簽發給日本國民（在日本的朝鮮外交使團）的簽證無效 



 
國家 限制條件 

-這不適用於在日本境外簽發的簽證。此類簽證仍然有效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不持有在 2020年 3月 9日當天或之後簽發的韓國簽證的日本國民，將不被允許入境 

•來自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

蘭，法國，德國，希臘，香港（中國特區），匈牙利，冰島，伊朗，愛爾蘭（共和國）的乘客，意大利，日本，拉脫

維亞，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澳門，香港（中國特區），馬耳他，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或英國將被隔離程序。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個人設備中安裝自我診斷應用

程序，並且在抵達時必須向檢疫部門出示完整的《健康申報表》和《特殊檢疫申報表》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中國 

•所有到達北京(PEK)的乘客將在北京指定的酒店隔離 14天 

•在過去 14天內居住或曾經在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伊朗，意大利，日本，大韓民國，荷蘭，挪威，

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或美國居住的乘客。 如果這些乘客到達上海浦東（PVG）或上海虹橋（SHA），則必須在

家中或在指定的地方接受 14天的隔離以進行醫療觀察 

•在過去 14天內居住在或曾經在法國，德國，伊朗，意大利，日本，大韓民國，西班牙或美國居住或抵達過廣州

（CAN）或深圳（SZX）的乘客，必須在以下地區進行 14天檢疫 家中或指定地點進行醫療觀察 

香港， 

中國 

•持有在湖北省（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發的護照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不得進入香港（中國特區） 

•過去 14天內居住或曾經在湖北省（中國）居住的旅客不得進入香港（中國特區）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的乘客 

-這不適用於居住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乘客 

•過去 14天去過意大利，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伊朗或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大區和威尼托地區（覆蓋博洛

尼亞，米蘭，威尼斯和維羅納）的乘客，如被允許停留，則不允許進入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少於 14天 

-這不適用於持有香港（中國特區）特別行政區護照的乘客 

•過去 14天居住或曾經在大韓民國居住的旅客不得進入香港（中國特區）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的乘客 

-這不適用於居住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乘客 

•在過去的 14天內，來自或去過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伊朗或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和威尼托

地區（覆蓋博洛尼亞，米蘭，威尼斯和維羅納）的乘客可能受到強制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所有抵達的乘客和機組人員在抵達時必須向衛生部出示完整的健康聲明表 

•過去 14天去過法國（勃艮第-弗朗什-孔德和大埃斯特），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意大利，日本（北海

道）或西班牙（拉里奧哈，馬德里和佩斯瓦斯科）的人是需要在檢疫中心停留 14天 



 
國家 限制條件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2020年 3月 17日生效： 

•在過去的 14天內從大韓民國或申根成員國抵達或曾經來過的旅客，必須進行 14天的強制性家庭隔離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中華台北 

 

•禁止中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境或進入中華台北 

-如果配偶來自中華台北，則不適用 

•持香港（中國特區）護照或澳門（中國特區）護照的旅客不得進入中華台北 

-如果其配偶或父母來自中華民國台北，則不適用。他們必須具有 ROC（中華台北）居民證書，並且必須在家

庭隔離中進行 14天 

-當他們出差或被跨國公司轉移時，此規定不適用。他們必須在家庭隔離中 14天 

•過去 14天去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的旅客不得進入中華台北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華台北護照（封面：中華台北）護照的乘客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華台北居民證，APRC或 ARC類型的中華民國台北居民 

-這不適用於持有香港（中國特區）護照的乘客 

-不適用於持有澳門（中國特區）護照的乘客 

-這不適用於在過去 14天內通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過境但未

離開過境地區的乘客。他們將被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已通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過境但未離開過境地區

的機組人員。他們可以提供保證書來證明他們在過去的 14天內沒有進入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

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 

•居住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的乘客不得進入中華台北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華台北護照（封面：中華台北）護照的乘客 

-這不適用於持有中國香港（中國特區）護照的乘客 

-不適用於持有澳門（中國特區）護照的乘客 

•來自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德意志，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

牙利，伊朗，愛爾蘭（共和國），意大利，大韓民國，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荷蘭，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或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必須在家中隔離 14天 

•來自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國，白俄羅斯，不丹，波斯尼亞和黑

塞哥維那，文萊達魯薩蘭國，保加利亞，柬埔寨，埃及，格魯吉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約

旦，哈薩克斯坦的乘客，大韓民國，科索沃（共和國），科威特，吉爾吉斯斯坦，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黎巴嫩，利

比亞，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黑山，摩洛哥，北馬其頓，摩爾多瓦（共和國），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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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巴勒斯坦領土，菲律賓，卡塔爾，俄羅斯聯邦，沙特阿拉伯，塞爾維亞，新加坡，斯里蘭卡，敘利亞，塔吉克斯

坦，泰國，東帝汶，突尼斯，土耳其，土庫曼斯坦，烏克蘭，美國（僅適用於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和華盛頓），烏

茲別克斯坦，越南或也門必須在家庭隔離中 14天 

日本 

•過去 14天去過湖北省或浙江省（中國）的乘客不得進入日本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的配偶或子女，但需提出證明 

•過去 14天去過韓國清道縣或大邱市的乘客不得進入日本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的配偶或子女，但需提出證明 

•過去 14天內不允許在韓國慶尚北道慶山市，安東市，永川市，七國郡，義城郡，城州郡或軍威郡旅行的乘客進入日

本。 

-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的配偶或子女，但需提出證明 

•過去 14天去過伊朗的 Alborz，Gilan，Golestan，Isfahan，Lorestan，Markazi，Mazandaran，Qazvin，Qom，

Semnan或德黑蘭的省份的旅客不得進入日本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的配偶或子女，但需提出證明 

•過去 14天去過意大利的聖馬力諾或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馬爾凱，皮埃蒙特或威尼託的乘客不得進入日本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如果日本公民的配偶或子女能夠證明這一點，則不適用 

•持有在湖北省或浙江省（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發的護照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不得進入日本 

-旅客可以證明自己過去 14天未曾在湖北省和浙江省出過境時，此規定不適用 

 

•乘坐“威斯特丹”號郵輪的乘客不得進入日本 

-這不適用於日本國民 

•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大韓民國的日本大使館，總領事館和日本領事館於 2020年 3月 8

日或之前簽發的簽證無效 

•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旅客，持有香港（中國特區）護照的旅客，持有澳門（中國特區）護照的旅客和大韓

民國國民的簽證豁免已暫停至 2020年 3月 31日 

 

 

 

•過去 14天去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德國，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西班牙的乘客不得過境或進入新

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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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 

 

-這不適用於新加坡的回返居民（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或長期准證持有人（包括工作准證，學生准證，家屬

准證和長期訪問准證的持有人）。如果他們在過去的 14天內到過湖北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進入新加坡

後將被隔離 14天。對於其他人，將在進入新加坡後必須 14天在家自主隔離 

•過去 14天去過文萊達魯薩蘭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日本，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瑞士，泰國，越南

或英國的乘客將在入境新加坡進行 14天在家自主隔離。此外，他們還必須提供住宿 14天自我隔離的地點的證明，例

如整個自主隔離期間的酒店預訂，或者他們的家人擁有的住所 

-這不適用於在不離開機場過境區的情況下在新加坡過境的乘客 

•文萊達魯薩蘭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國民必須在預定日期之前

向其駐地的新加坡海外使團提交有關其健康的必要信息。旅行。呈件必須在獲得新加坡衛生部（MOH）批准後才能前

往新加坡，並且批准將由新加坡移民和檢查站管理局（ICA）的官員在入境檢查站進行驗證，以進入新加坡。 

-這不適用於在不離開機場過境區的情況下在新加坡過境的乘客。 

•對於曾在文萊達魯薩蘭國，柬埔寨，法國，德國，印度尼西亞，伊朗，意大利，日本，大韓民國，寮國，馬來西

亞，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緬甸，菲律賓，西班牙，瑞士，泰國，越南或英國在過去 14天內允許他們進入新加

坡，但須事先獲得人力部（MOM）的批准。他們必須在辦理登機手續時和登機前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出示人力部

（MOM）的批准書，並在到達新加坡時向出入境檢查站出示 ICA人員。 

•允許外籍家庭傭工（FDW）進入新加坡，但須先獲得 MOM的批准。他們將被要求在辦理登機手續時和登機點之前向航

空公司工作人員出示 MOM的批准書，並在到達新加坡時向出入境檢查站出示 ICA人員。 

-入境批准要求將適用於從任何國家/地區飛往新加坡的新的和現有的 FDW，新的 FDW將需要獲得 MOM的原則

上批准書。現有的外籍家政工人將需要由人力部簽發的有效工作許可證（國內部門）通行證 

•持有在湖北省（中國）發行的護照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不得過境或入境新加坡 

-這不適用於新加坡的歸國居民，永久居民或長期准證持有人（包括工作准證，學生准證，家屬准證和長期訪

問准證的持有人）。他們進入新加坡後將被隔離 14天。 

•已暫停向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國民簽發各種形式的新簽證和以前簽發的簽證。在此暫停期間，將不允許

他們進入新加坡 

•乘坐“鑽石公主”號遊輪的乘客和船員在 2020年 2月 19日至 2020年 3月 18日之間不得過境或進入新加坡 

-這不適用於新加坡的歸國居民，永久居民或長期准證持有人（包括工作准證，學生准證，家屬准證和長期訪

問准證的持有人）。他們進入新加坡後將被隔離 14天 

•持有新加坡移民與檢查站管理局批准入境信的乘客將不受上述限制。但是，他們到達新加坡機場後仍可能要遵守現

行的健康檢查要求。管有批准的入境信並不能保證簽發訪問通行證以進入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已宣布從 3月 18日至 31日為期兩週的出行限制，禁止其公民出國旅行，並且還對遊客入境實行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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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泰國 

•來自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澳門（中國特區）的旅客必須持

有健康證明以及實驗室測試 COVID-19，以證明自己沒有冠狀病毒（COVID-19）。健康證明和實驗室測試 COVID-19的

有效期必須在出發前不超過 2天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來自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澳門（中國特區）的旅客必須購

買 100,000美元的醫療保險 

-這不適用於泰國國民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旅客和機組人員抵達時必須向健康控制辦公室出示完整的 T.8健康調查表 

•從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澳門（中國特區）抵達泰國的非船

員將在酒店隔離，直到下一個出發時間表為止 

•來自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澳門（中國特區）的泰國乘務員

將被隔離，直到下一次出發時間表為止 

-僅當它們經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伊朗，意大利，大韓民國，或澳門（中國特

區）過境時才適用 

•根據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政府發布的旅行諮詢限制，不允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國民前往泰國 

•保加利亞，不丹，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亞，斐濟，格魯吉亞，印度，哈薩克斯坦，馬耳

他，墨西哥，瑙魯，巴布亞新幾內亞，羅馬尼亞，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瓦努阿圖的國民以及有中華台北的乘

客護照在抵達時不再能獲得簽證 

•意大利國民不再免簽證 

緬甸 

•前往緬甸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再能獲得簽證 

•在任何中國航空公司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抵達的旅客不再能獲得簽證 

•過去 14天來過中國湖北省（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大邱和慶北地區 的旅客不得進入緬甸 

-這不適用於緬甸國民。 他們抵達緬甸後需進行 14天檢疫 

•大韓民國，大邱和慶北地區以外的地區的乘客必須在登機前出示醫療證明，證明沒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的症狀。 他們

抵達緬甸後將在其住所或旅館接受 14天隔離。 

過去 14天來過法國，德國，伊朗，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所有乘客將被隔離 14天 

柬埔寨 
•禁止從意大利，伊朗，德國，西班牙，法國或美國旅行的外國公民進入柬埔寨（3月 17日起） 

    -從這些國家/地區旅行的柬埔寨公民將被隔離 14天 

 

印度尼西亞 

 

•過去 14天去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乘客和機組人員不得進入或過境印度尼西亞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國民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居民 



 
國家 限制條件 

 

 

 

 

 

 

印度尼西亞 

•過去 14天去過伊朗德黑蘭，庫姆或吉蘭的乘客和機組人員不得過境或進入印度尼西亞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國民 

•過去 14天來過意大利倫巴第，威尼托，艾米利亞·羅馬涅，馬爾凱或皮埃蒙特的乘客和機組人員不允許過境或進入

印度尼西亞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國民 

•過去 14天來大邱和慶尚北道（大韓民國）的乘客和機組人員不允許過境或進入印度尼西亞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國民。上述限制 1、2、3、4不適用於以下乘客： 

-持有印尼大使館簽證的乘客 

-持有印尼永久居留卡的乘客 

-持 APEC商務旅行卡（ABTC）的中國旅客（如果他們可以向當地衛生部門出示 Covid-19出示的免費有效健

康證明）。健康證明必須為英文 

-持有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大利，伊朗和大韓民國的外交居留證和官方居留證的乘客，如果他們可

以向當地衛生部門出示 Covid-19的免費有效健康證明。健康證明必須為英文 

-具有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大利，伊朗和大韓民國的外交居留證和官方居留證已過期的乘客，如果

他們可以出示由印尼人簽發的在印尼工作的外國代表僱員的有效外交官身份證或有效身份證件外交部。他們

還必須從當地衛生部門獲得有效的健康證明，不得攜帶 Covid-19。健康證明必須為英文 

•過去 14天去過以下地區的乘客不再可享受免簽證和入境簽證設施：-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伊朗的德黑蘭，

庫姆或吉蘭；或意大利的倫巴第，威尼托，艾米利亞·羅馬涅，馬爾凱或皮埃蒙特；或大韓民國大邱或慶尚北道 

•過去 14天去過伊朗，意大利或大韓民國以下地區以外的地區的乘客，必須提供有效的健康證明。該證書必須為英

文，並且必須在離開當地衛生部門之前的 7天之內簽發。它應包含以下信息：（1）適合旅行和（2）沒有呼吸道疾

病。 -伊朗的德黑蘭，庫姆或吉蘭； -意大利的倫巴第，威尼托，艾米利亞·羅馬涅，馬爾凱或皮埃蒙特； -大韓民

國 大邱或慶尚北道省。 

-這不適用於印度尼西亞國民 

•從伊朗，意大利或大韓民國抵達的乘客必須在抵達前完成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衛生部簽發的健康警報卡（Kartu 

Kewaspadaan Kesehatan） 

 

 

 

 

 

 

菲律賓 

 

•在過去的 14天內，過境或去過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中國特區）或澳門（中國特區）的乘客均不得進入

菲律賓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從抵達菲律賓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的配偶或子女。從抵達菲律賓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的永久居民。從抵達菲律賓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在過去的 14天中，過境或去過大韓民國的慶尚北道（包括大邱和清道縣）的乘客均不得進入菲律賓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 



 
國家 限制條件 

 

 

 

 

 

 

 

 

 

 

 

菲律賓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的配偶或子女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的永久居民 

2020年 3月 16日生效： 

•在過去 14天內過境或曾在伊朗或意大利過境的乘客，必須出示衛生監督部門簽發的《醫療許可或健康聲明證書》，

並在到達前 48小時內證明該乘客沒有冠狀病毒（ COVID-19）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國民的配偶或子女 

-這不適用於菲律賓的永久居民 

•在過去 14天中途經過或曾在伊朗或意大利過境的乘客，必須接受 14天隔離 

澳大利亞 

•過去 14天內已過境或曾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境的乘客不得入境或進入澳大利亞 

-這不適用於澳大利亞國民及其直系親屬。從抵達澳大利亞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澳大利亞的永久居民及其直系親屬。從抵達澳大利亞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居住在澳大利亞的新西蘭國民。從抵達澳大利亞起，他們將被要求隔離 14天。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在 2020年 3月 1日當天或之後經過或曾經在伊朗過境的乘客，自離開或過境伊朗之日起 14天之內不得進入澳大利

亞 

-這不適用於澳大利亞國民，其直系親屬，澳大利亞永久居民及其直系親屬。他們將被要求自我隔離 14天 

•在 2020年 3月 5日 21:00 AEDST或之後經過或曾經在大韓民國過境的乘客，自離開或過境大韓民國之日起 14天之

內不得進入澳大利亞 

-這不適用於澳大利亞國民，其直系親屬，澳大利亞永久居民及其直系親屬。他們將被要求自我隔離 14天 

•在 2020年 3月 11日 18:00 AEDST或之後經過或曾經在意大利過境的乘客，自離開或過境意大利之日起 14天內不得

進入澳大利亞 

-這不適用於澳大利亞國民，其直系親屬，澳大利亞永久居民及其直系親屬。他們將被要求自我隔離 14天 

•所有乘客抵達澳大利亞後必須進行自我隔離，為期 14天。如果他們的逗留時間少於 14天，則必須在整個逗留期間

進行自我隔離 

-這不適用於具有適當個人防護裝備的機組人員 

歐盟 

•27 個歐盟國家同意禁止外國人進入歐盟國家 30天（截至 3月 17日） 

-[豁免]歐盟公民，歐盟居民，歐盟公民家庭，外交官，醫生，商品貿易工人 

俄國 2020年 3月 18日生效： 



 
國家 限制條件 

•旅客不得進入俄羅斯聯邦 

-這不適用於俄羅斯聯邦國民 

-這不適用於訪問涉及直系親屬死亡的俄羅斯聯邦永久居民，機組人員，外交官，官方代表團和乘客 

英國 •去過過韓國大邱/清道或韓國大邱/清道的韓國國民的旅客將在英國隔離 14天（截至 2月 26日） 

美國。 

•過境或曾經在奧地利，比利時，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

牙利，冰島，伊朗，愛爾蘭（共和國），意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荷蘭，挪威，

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或英國（不包括歐洲以外的海外領土），在過去的 14

天內不允許進入美國 

-這不適用於： 

-美國國民 

-美國永久居民 

-2020年 3月 13日美國東部時間 23:59之前出發的航班到達美國的旅客 

-美國國民的配偶 

-美國永久居民的配偶 

-美國未婚和未滿 21歲的國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法定監護人 

-未婚且未滿 21歲的美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兄弟姐妹，未婚且未滿 21歲 

-美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孩子/寄養孩子/病房 

-持有 IR-4或 IH-4簽證的旅客 

-持 C-1，D或 C-1 / D 簽證的乘客 

-帶有 A-1，A-2，C-2，C-3，E-1，G-1，G-2，G-3，G-4，NATO-1至 NATO-4或 NATO的旅客-6簽證 

-美國武裝部隊成員，配偶和美國武裝部隊成員的子女 

-應美國政府邀請，為與遏制/緩解冠狀病毒（COVID-19）有關的目的而旅行的證據 

-乘客持有美國國土安全部，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或美國國務院發行的文件，表明該乘客可不受限制 

•過去 14天內曾在第 1號項目符號所列國家之一內但未受限制進入美國的乘客，必須到達以下機場之一：亞特蘭大

（ATL），波士頓（BOS），芝加哥（ORD），達拉斯（DFW），底特律（DTW），檀香山（HNL），洛杉磯（LAX），邁

阿密（MIA），紐約（JFK或 EWR），舊金山（SFO），西雅圖（SEA）和華盛頓（IAD） 

加拿大 

•乘坐“鑽石公主”號遊輪的乘客抵達加拿大後必須在檢疫設施中強制隔離 14天 

從 2020年 3月 18 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 12:01開始生效： 

在過去的 14天內未在加拿大或美國境外的乘客不得進入加拿大。 

-這不適用於加拿大國民及其直系親屬 



 
國家 限制條件 

-這不適用於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這不適用於外交官 

-這不適用於機組人員 

從 2020年 3月 19 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 12:01開始生效： 

•出現冠狀病毒（COVID-19）症狀的乘客在以下情況之前不得前往加拿大： 

-必須證明自己沒有症狀 

或是 

-可以出示醫療證明，確認患者沒有攜帶病毒 

 

 

 

 


